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

行政处

罚机关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决

定书文号

沙农（动监）罚

〔2026〕1 号

行政处

罚时间
2026 年 4 月 26 日

行政处

罚对象
郭河西

行政处

罚事由

2025 年 12 月 26 日，当事人在阿勒泰地区

北屯市二牧场活畜交易市场从6人手中收购92

头牛，这些牛均未经检疫，当事人租用叶热合

买提·衣马什的“三一”牌重型仓栅式货车（车

号：新 G14881）,将这些牛运往塔城地区沙湾

市金沟河镇金沟河村，当日 21 时许到达。当事

人通过其妻子微信（昵称：枫叶）向叶热合买

提·衣马什支付运费 4000 元。

2025 年 12 月 28 日，当事人在阿勒泰地区

北屯市二牧场活畜交易市场从2人手中购进40

头牛，这些牛均未经检疫，当事人租用新疆邦

畅运输有限公司货车（车号：新 F74559），将

这些牛运往塔城地区沙湾市金沟河镇金沟河



村，次日 2 时许到达。当事人通过微信支付方

式支付承运费 3000 元。132 头牛收购价共计

500100 元。

行政处

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

十七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

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

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

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

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

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

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

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

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前款规定的违

法行为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处罚决定

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相关活动；构成犯

罪的，终身不得从事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

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等

相关活动”及第一百条“违反本法规定，屠宰、

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

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

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

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违反本法规定，用

于科研、展示、演出和比赛等非食用性利用的

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三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

行政处

罚内容
罚款 50010 元

公示日期 2026 年 4 月 28 日

填表人：杨文辉

执法机构负责人：伊卫国

分管执法工作农业农村局领导：王国志


